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6〕2146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

贯彻执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环境保护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执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6 年第 73 号有关要求，进一步

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规范性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建设单位向各级环保部门报送的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，其评价原则、工作程序和编制内容需符合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（HJ2.1-2016）有关要求。

公众参与应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，单独编制公众参

与说明书，建设单位对公众参与的真实性、代表性负责。环评文

件技术评估时不再对公众参与有关材料进行审查。

二、建设单位报送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，应当公开环境影响报

告书全本和公众参与说明书（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

私等事项除外）。

三、建设单位在向各级环保部门受理窗口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

时应提供公众参与说明书（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



— 2—

等事项除外）一式两份（在封面加盖公章）及电子文档一份。各

级环保部门在本部门网站上公示项目受理情况时，应同时公布环

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和公众参与说明书。

附件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6 年第 73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6 年 12月 23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